
 
 

树立宪法意识      维护宪法权威 

―― 稳妥地发展香港的政制 

 
 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：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

章程，是保持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

法律基础。” 
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于三月二十六日决定，提请人大常委

会解释<<基本法>>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。 
 究竟“人大释法”的法律依据及效力是甚么？ <<基本法>>第一

百五十八条规定：“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。” 
<<宪法>>第五十七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

国家权力机关。 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”。 <<
宪法>>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 (一) 解释宪法、监督宪法的实施； 
 (四) 解释法律。 
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<<基本法>>的条文，进行解释，完全符合   
<<宪法>>及<<基本法>>的规定。 
 <<基本法>>附件一第七条及附件二第三条中：“2007 年以后”是

否包括2007年？ 谁决定是否需要修改？ 修改的激活机制是甚么？ 人
大常委的权威解释澄清了这几个基本问题以后，香港人便可以集中讨论

如何可以根据<<基本法>>第四十五条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依照香港的

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，设计出一个中央及广大香港市民都可以接

受的“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普选产生的行

政长官”及“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”的方案。 
 毕竟一个有效的“选贤与能”的选举制度，符合大多数香港人的

最根本利益，符合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与潮流。 香港有优良的

法治传统，只要香港人平心静气，充分信任中央，理性讨论香港的政制

发展，在中央的高度关心、<<基本法>>的有力保证下，必可朝着更民主、

更稳妥、更完善的方向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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